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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 廢廢 法務部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95.06.30訂定）

公發布日： 民國 95 年 06 月 30 日

廢止日期： 民國 101 年 08 月 20 日

法規體系： 法務部部內各單位 > 人事處

本規則依法院組織法第五十九條之一第七項規定訂定之。

法務部（以下簡稱本部）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法審

議本部所提下列事項：

一、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檢察官之任免、

    轉任、遷調、考核及獎懲事項。

二、提供遴任檢察長建議名單。

三、檢察長遷調之徵詢意見。

部長遴任檢察長前，本部提供擬任檢察長職缺數，交本會提出職缺二倍人

選，由部長圈選之。其符合遴任資格者之基本資料，於開會前七日提供予

本會委員。

檢察長之遷調或新任，於發布前送本會徵詢意見。其調動名單及新職，應

至遲於開會前二小時提供予本會委員。委員之意見應列入會議紀錄送部長

參酌。部長可調整或維持原案，免再送本會徵詢意見。

本會就職期未滿或調任不相當職務之檢察長遷調案，得經決議，建請部長

說明遷調理由。

本會審議案件之幕僚作業，由本部人事處擔任之。

本規則所稱檢察官，包括試署檢察官、候補檢察官。

本會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會議主席，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時，由主任委員

指定委員代理之。

本會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出席，其決議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

意，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前項決議以舉手或無記名方式表決。

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由他人代理。

本會開會時，如認有必要，得邀請有關機關首長、本部相關業務主管或其

他人員列席陳述意見。

本會審議之案件，得決議推派委員一至三人進行調查，於調查完成前，暫

停審議。

本會審議任免及遷調事項如下：

一、主任檢察官、檢察官之平調。

二、檢察官調升主任檢察官。

三、各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檢察官調升高等法院及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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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檢察署檢察官。

四、高等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檢察官調任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主任檢

    察官、檢察官。

五、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調任高等法院以下

    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檢察官。

六、離職司法官申請再任檢察官。

七、法官調任檢察官。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調升人員，本會應提出擬派職缺一點五倍之人選，由

部長圈選之。

本會審議轉任及回任事項如下：

一、轉任本部副司長以下之司法行政官。

二、轉任本部司法官訓練所講座、教務組組長、訓導組組長、導師。

三、轉任本部行政執行署或其分署主任行政執行官、行政執行官。

四、前述各款人員及轉任本部行政執行署副署長、分署長、本部廉政署副

    署長回任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檢察官

    。

各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檢察官，調本部及所屬機關或其

他機關辦事，由本會審議。

調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辦事者，亦同。

本會審議考核及獎懲事項如下：

一、檢察官候補、試署期間之服務成績。

二、現職主任檢察官、檢察官之另予考績、年終考績、專案考績。

三、現職主任檢察官、檢察官平時考核之獎懲。

主任檢察官、檢察官之另予考績、年終考績、專案考績及平時考核之獎懲

案件，應由現職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等相關法規辦理後層報本部提送本

會審議。但下列人員平時考核之獎懲案件，由各相關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

法等法規辦理後層報本部提送本會審議：

一、調本部或所屬機關辦事人員，於調辦事期間所生平時考核之獎懲案件

    ，由調辦事機關辦理。

二、已調任本部或所屬機關人員，其平時考核之獎懲案件，由事實發生機

    關辦理。

三、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所屬機關人員平時考核之獎懲案件，得基於業務

    督考由該署主動檢討辦理。

本會審議案件時，應依相關法令辦理之。

本會出列席人員就會議中涉及個人能力、操守及其他依法規應保密之事項

，應嚴守秘密，不得洩漏。

出席人員遇有涉及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

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之議案時，應自行迴避。

選任委員於任期中，有關本身之遷調案件，不予列入本會審議。

本會審議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決議，應報請部長核定後公告之。

本會決議，部長如認有再行審議之必要者，得發交本會再行審議。

前項再行審議結果除有違背法令或法令另有規定外，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其他與檢察事務有關事項，部長得提交本會徵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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